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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我区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州市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广州市

2019 年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工作要点》和市工信委、市

生态环境局的部署要求，继续开展强化“散乱污”排查清理整治

工作，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2019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 

（一）加强领导统筹协调 

一是充分发挥越秀区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专项工作

组统筹协调作用。我区在区河长办增设并完善越秀区强化“散乱

污”场所清理整治专项工作组（简称“散乱污”专项工作组），主

要职责落实省、市、区政府关于“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工作部

署，执行省、市、区政府关于“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的政策，

研究解决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是 3 月 26 日组织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对全区 2019 年“散

乱污”清理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制定印发《越秀区 2019 年强

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工作计划》、《关于开展越秀区 2019 年

强化“散乱污”场所排查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开展现场自

查核实，定期通报各街道“散乱污”排查清理整治工作情况。 

（二）认真总结制定计划 



 

 

一是做好 2018 年“散乱污”场所排查清理整治年度总结和明

年工作方案计划。我区认真总结辖区新一轮强化“散乱污”场所

清理整治工作，在加强统筹协调、明确工作机构、认真推进落实

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提出 2019 年工作措施，

及时报送专项工作组办公室。 

二是根据《广州市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行动专项工

作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 2019 年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

工作要点的函》（穗工信函〔2019〕318 号）的工作要求，为确保

2019 年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工作任务和目标顺利完成，

各街道按照区制定并下发的《越秀区 2019 年强化“散乱污”场所

清理整治工作计划》要求，完成制定并上报了本街道工作计划，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和清理整治。 

（三）明确工作目标任务 

确保我区 2019 年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工作任务和目

标顺利完成，结合我区实际，我区制定《关于开展越秀区 2019 年

强化“散乱污”场所排查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进一步明确

各街道具体任务，要求各街道充分利用“网格化”工作以及部门

联动等机制，全面彻底摸清整治各社区的“散乱污”场所。 

（四）组织开展业务培训 

4 月 25 日，区生态环境分局对 18 条街道负责散乱污相关工作

的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以解读文件的形式加深了其对“散乱污”

定义的认识，并在会上提出了加大排查力度的要求。5 月 23 日，

我区邀请市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协会、市供电局、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员，为区辖内各相关单位、街道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员

召开 2019 年“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政策宣贯会议，宣贯街镇整



 

 

治工作验收方法和“三个一批”分类处置要求，介绍“散乱污”

场所大数据系统跟踪监控和分析功能，由我区散乱污整治典型街

道北京街分享了工作创新做法，并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交

流和答疑。 

（五）组织落实排查整治 

截至 6 月底，我区各街道共收到 2018 年市通过散乱污系统下

发的实际可排查工单共 6191 个，已完成排查 6191 个，排查完成

率 100%。排查出 7 个“散乱污”场所，其中 2 个纳入关停取缔类，

均为涉气散乱污场所，5 个升级改造类，已完成清理整治 7 个，整

治完成率 100%；收到 2019 年 5 月市通过散乱污系统下发的暂可

排查工单 10883 个，已完成排查 7452 个，排查完成率 68.47%，排

查出 1 个关停取缔类“散乱污”场所，已完成整治工作，我区各

街道正积极推进排查整治工作。 

此外，我区按照《广州市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行动

专项工作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 2019 年强化“散乱污”场所清

理整治工作要点的函（穗工信函〔2019〕318 号）的工作要求，结

合区域实际，动态深入排查系统名单外的场所，对存在散乱污现

象的 104 个场所开展清理整治工作，其中关停取缔类 62 个，升级

改造类 42 个，已完成整治 104 个，整治完成率 100%。 

（六）开展现场自查抽查 

今年以来，我区继续组织对各街道“散乱污”系统名单中的

场所进行现场自查核实，重点检查辖区内“三个一批”清单中“散

乱污”场所清理整治情况，共抽查自查“散乱污”系统名单中场

所 60 个，抽查情况与上报情况一致。市生态环境局定期到我区对

我区散乱污清理整治情况进行现场督察，现场督察情况与整治情



 

 

况一致。5 月 9 日，市工信局组织人员到北京街对我区散乱污场所

清理整治工作典型街道创建情况进行调研，听取北京街道开展创

建工作的有关情况，对北京街积极动员、压实责任、专人排查、

多线统筹、联合整治，特别是源头监管、网格管理等经验做法表

示肯定。 

二、存在问题 

（一）截止 6 月 21 日，市在广州市“散乱污”场所排查信息

报送系统中除了新增 10883 个暂可排查场所外，经我区属地街道

核实，尚有地址写越秀区某街道某社区但实际不属于越秀区辖内，

或者辖内没有该地址，或者辖区内各街道正在相互核实场地地址

所属的的不可排查工单 340 个，这些工单我区已在系统里向相关

行政区和辖区各街道进行调整，并正积极协调处理，由于部分工

单调整辖区拒绝接收或部分查无此址，我区无法处理，需在市的

层面，协调市供电部门核实有关工单实际地址，并按实际地址所

在辖区进行调整处理。 

（二）近年来国家对餐饮行业的管理政策在源头上持续放

开，如餐饮业未列入排污许可证名录、营业执照无需源头管控只

需商事登记、环保监管从源头审批改为无需审批只需备案，以及

前期实行的住改商政策和不产生油烟的豁免类无需备案的餐饮项

等，这些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因素，造成目前广州市各区对餐饮业

散乱污难以认定，事后监管存在较大困难。希望对餐饮业的监管

能在源头管控方面下功夫，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对餐饮单位商事

登记源头准入管理，完善违法经营者和违规出租业主的诚信制衡

体系，确保餐饮业合法经营、良性发展。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 

（一）对 5 月市通过散乱污系统下发的新一批排查工单，组

织各街道继续做好排查清理整治工作，对新发现的“散乱污”场

所实行动态“消零”。 

（二）全区 18 条街道在完成市下达的排查清单基础上，继续

在区辖内进行“地毯式”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市排查清单外的涉

及“散乱污”的生产经营场所，确保一个不漏，防止瞒查漏查、

瞒报漏报。 

（三）根据《广州市强化“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工作验收

办法》，组织各街道做好“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验收，年底前完

成 9 个以上街道的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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